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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葛洲坝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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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本次股东大会否决的议案为：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2021年度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2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解放大道558号葛洲坝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16,943,2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80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陈晓华董事长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陈立新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 董事会秘书鲁中年出席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和监事以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32,673 99.9796 355,536 0.0176 55,000 0.0028

1.02议案名称：债券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32,673 99.9796 355,536 0.0176 55,000 0.0028

1.03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32,673 99.9796 355,536 0.0176 55,000 0.0028

1.04议案名称：还本付息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32,673 99.9796 355,536 0.0176 55,000 0.0028

1.05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32,673 99.9796 355,536 0.0176 55,000 0.0028

1.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27,273 99.9793 360,936 0.0178 55,000 0.0029

1.07议案名称：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27,273 99.9793 360,936 0.0178 55,000 0.0029

1.0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的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32,673 99.9796 355,536 0.0176 55,000 0.0028

1.09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32,673 99.9796 355,536 0.0176 55,000 0.0028

1.10议案名称：担保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32,673 99.9796 355,536 0.0176 55,000 0.0028

1.11议案名称：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32,673 99.9796 355,536 0.0176 55,000 0.0028

1.12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27,273 99.9793 360,936 0.0178 55,000 0.0029

1.13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32,673 99.9796 352,530 0.0174 58,006 0.0030

1.14议案名称：授权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6,532,673 99.9796 355,536 0.0176 55,000 0.002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2021年度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89,534 33.5712 29,407,451 66.3047 55,000 0.124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融资性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3,627,722 98.3482 33,260,487 1.6490 55,000 0.002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签订2021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941,449 99.0743 355,536 0.8016 55,000 0.124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发行规模及发行

方式

43,425,749 99.0634 355,536 0.8110 55,000 0.1256

1.02 债券品种 43,425,749 99.0634 355,536 0.8110 55,000 0.1256

1.03 债券期限 43,425,749 99.0634 355,536 0.8110 55,000 0.1256

1.04 还本付息 43,425,749 99.0634 355,536 0.8110 55,000 0.1256

1.05

债券利率及其确

定方式

43,425,749 99.0634 355,536 0.8110 55,000 0.1256

1.06 发行对象 43,420,349 99.0511 360,936 0.8233 55,000 0.1256

1.07

向公司股东配售

安排

43,420,349 99.0511 360,936 0.8233 55,000 0.1256

1.08 募集资金的用途 43,425,749 99.0634 355,536 0.8110 55,000 0.1256

1.09 偿债保障措施 43,425,749 99.0634 355,536 0.8110 55,000 0.1256

1.10 担保安排 43,425,749 99.0634 355,536 0.8110 55,000 0.1256

1.11 上市安排 43,425,749 99.0634 355,536 0.8110 55,000 0.1256

1.12 承销方式 43,420,349 99.0511 360,936 0.8233 55,000 0.1256

1.13 决议的有效期 43,425,749 99.0634 352,530 0.8041 58,006 0.1325

1.14 授权事宜 43,425,749 99.0634 355,536 0.8110 55,000 0.1256

2

关于公司与关联

方签订2021年度

金融服务协议的

议案

14,373,834 32.7898 29,407,451 67.0847 55,000 0.1255

3

关于公司2021年

融资性担保计划

的议案

10,520,798 24.0002 33,260,487 75.8743 55,000 0.1255

4

关 于 公 司 签 订

2021年度日常经

营关联交易协议

的议案

43,425,749 99.0634 355,536 0.8110 55,000 0.12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为特别表决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同时披露每个子议案逐项表决的结果；议案2、4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

有限公司、陈晓华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票1,972,491,224股和100,000股，已经回避表决上述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中斌、龚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4日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关于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委派律师汪中斌、龚诚见证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公司已向本所承诺，公司已经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

料或说明，提供的文件和说明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有关副本材料与原件一致。

本律师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依据公司《章程》，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准则、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2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议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出席会议的

登记办法等事项；

3.本次股东大会于2021年2月23日在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地点召开了现场会议，并通过上海交易

所网络系统为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与股权登记日的间隔未超过7个工

作日；

4.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陈晓华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上述

公告一致，不存在对会议现场提出的临时提案或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表决之情形。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表、股东委托代理人)共74人，出席会议的股东均为本次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 持有公司股份2,016,943,20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01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股东代理人均持有持股证明，股东代理人并持有书面授权

委托书。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经核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

会议记录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签名。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大会的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审议表决了会议议案，关联股东对关联议案回

避表决。 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2021�年公司债券的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2021年度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未获通过；

3.《关于公司2021年融资性担保计划的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签订2021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获得通过。

经核查，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

本《法律意见书》由本律师负责解释。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中斌

负责人： 律师：龚诚

2021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08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1年2月23日上午11:00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

凤汇大道18号，公司南京营运中心429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2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2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耀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7人，代表股份1,029,074,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8.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2人，代表股份102,044,1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8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99人，代表股份1,131,118,7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5.55%。 其中，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92人，代表股份170,228,18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3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指派朱东律师、杨珂伟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00《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张联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41,275,3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90%，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5,084,7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

1.02《选举钟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16,061,9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50,071,4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6%。

1.03《选举李民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20,184,0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3,373,4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7%。

1.04《选举王凯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19,980,9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3,170,3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5%。

1.05《选举刘化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20,661,3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3,850,7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5%。

1.06《选举丛学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20,695,2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3,884,6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

1.07《选举周新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20,688,7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3,878,1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

2.00《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赵曙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20,976,0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4,165,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

2.02《选举聂尧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20,981,5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4,170,9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

2.03《选举路国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20,967,5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4,156,9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

2.04《选举毛凌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20,980,41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4,169,8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联东先生、钟雨先生、李民富先生、王凯先生、刘化霜先生、丛学年先生、

周新虎先生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赵曙明先生、聂尧先生、路国平先生、毛凌霄先生全部当选，共同组成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3.00《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许有恒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18,671,9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1,861,3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8%。

3.02《选举徐莉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18,969,6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2,159,0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6� %。

3.03《选举陈太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1,121,364,8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其中，中

小投资者同意票164,554,2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许有恒先生、徐莉莉女士、陈太松先生全部当选，与公司工会委员会选

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陈太清先生、陈福亚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朱东律师、杨珂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项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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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2月23日在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18号，公司南京营运中心431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

于2021年2月10日以电话和送达相结合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亲自出席董事11人，与会人

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与会董事一致推举张联东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联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钟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一）战略委员会:张联东、李民富、钟雨、赵曙明、刘化霜，

张联东任主任委员；

（二）提名委员会:聂尧、张联东、毛凌霄，

聂尧任主任委员；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赵曙明、聂尧、丛学年，

赵曙明任主任委员；

（四）审计委员会:路国平、丛学年、毛凌霄，

路国平任主任委员。

四、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聘任钟雨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陆红珍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六、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刘化霜先生、周新虎先生、林青女士、郑步军先生、傅宏兵先生、尹秋明先生、李玉领先生为公

司副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聘任周新虎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聘任尹秋明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七、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林青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八、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孙大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相关人员个人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相应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2月24日

附件：个人简历

张联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9月出生，党校研究生，历任宿迁市支口乡党委

组织干事、组织委员，宿城区宿城镇组织委员、党委委员，宿城区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办事处主任，宿城区项里街道办事处主任、党工委书记、宿城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副书记、

宿城区招商局局长，宿城区副区长，宿城区委常委、宿城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宿迁市政府副秘书长、

宿迁市城管局局长、党组副书记，宿迁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处级），宿迁市洋河新区党工委书记、洋河镇

党委书记。 现任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 张联东先生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张联东先生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钟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中国白酒大

师,江苏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历任江苏双沟酒厂技术处处长兼环保处处长、技术中心主任；江苏双沟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兼生产技术部部长、技术中心主任，洋河股份洋河分公司副

总经理，公司酿造总监、总裁助理、副总裁、泗阳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党委副书记，

洋河分公司总经理，双沟酒业董事长。 钟雨先生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钟

雨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刘化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2月出生，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 历

任江苏洋河酒业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副总经理兼洋河蓝色经典总经理，江苏洋河酒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公司党委常委、战略研究总监，江苏苏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苏酒集团贸

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党委常委，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化霜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0.9091%的股

份（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9.55%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此之外，刘化霜先生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刘化霜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周新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首席品酒师、中国评酒大师、中国轻工大国工匠。 历任洋河

集团技术员、质量检验科长，公司勾储部部长，江苏洋河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副总工程师、总工

程师、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总工程师。周新虎先生为公司设立发起人之一，持有公司0.19%的

股份， 同时持有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1.4545%的股份 （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9.55%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此之外，周新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

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周新虎先生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林青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5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历任江苏省宿迁市财政局企业处副处长，市物价局局长助理，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公司党委常

委，公司副总裁。 现任公司副总裁、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党委常委，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 林青女士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林青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郑步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1月出生，MBA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江苏洋

河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宿迁市国有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洋河

股份采供物流总监、总裁助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党委常委、公司泗阳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郑步军

先生持有公司0.003%的股份。除此之外，郑步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郑步军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傅宏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1月出生，中国白酒工艺大师，高级酿酒师。曾先

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中国食品工业科技进步“先进科技带头人” 等

多项荣誉。 历任洋河集团管理与质量部部长，公司副总工程师、质量部部长，公司洋河分公司总经理助

理、质量部部长、副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贵州贵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副总裁，贵州贵酒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傅宏兵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

0.3636%的股份（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9.55%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此之

外，傅宏兵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傅宏兵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尹秋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72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审计师。历任江苏洋河集团

有限公司审计处长助理、审计处长、纪委副书记，公司管理部部长，江苏洋河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

苏洋河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财务部长，公司监事、纪委副书记，公司洋河分公司副总经

理、成品调度总监、财务负责人。现任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财务总监、财务中心总经理。尹秋明先生不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0.9091%的股份（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19.55%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此之外，尹秋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

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

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尹秋明先生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李玉领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70年12月出生，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级经济

师。历任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供应部部长助理、财务部部长助理、总调度室副总调度、供应部部长，公

司供应部部长、洋河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采供物流总监、供应链管理总监、采供物流中心副总监兼办公

室主任。现任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双沟酒业总经理。李玉领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江苏蓝色

同盟股份有限公司0.3636%的股份（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9.55%的股份，为公司第二

大股东）。 除此之外，李玉领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李玉领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陆红珍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1年9月进入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洋

河股份公司办公室秘书、综合部副部长、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证券部副部长，现任公司证券部部长、证券

事务代表。 陆红珍女士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陆红珍女士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孙大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5年3月进入洋河股份，先后在公司管理部、证券部工作，现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孙大力先生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孙大力

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陆红珍女士、孙大力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025-52489218

传真：025-52489218

电邮：yanghe002304@vip.163.com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18号

证券代码

:002304

证券简称

:

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09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2月23日在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18号，公司南京营运中心431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

于2021年2月10日以电话和送达相结合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亲自出席监事5人，与会人数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一致推举陈太清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陈太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陈太清先生个人简历附

后。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2月24日

附：个人简历

陈太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中共党员。

历任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公司办公室主任，公司党委委员、公司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

部长、综合部部长、总裁助理、公司洋河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双沟酒业总经理。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双沟酒业党委书记。 陈太清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

有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0.9091%的股份（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9.55%的股份，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此之外，陈太清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陈太清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002751

证券简称：易尚展示 公告编号：

2021-005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进展概况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本文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增加流动

性，于2021年1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出售

房产的议案》，同意出售全资子公司惠州市易尚洲际展示有限公司（本文简称“惠州易尚” 或“目标公

司” ）所持有的位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沥林镇英光村英光一路8号房产（本文简称“惠州房产” ），相关

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为顺利实现本次交易目的，公司与交易对方深圳市恒晟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初步达成框架合作协

议，拟将交易方式由出售惠州房产调整为交易持有惠州房产的惠州易尚的股权，在保留惠州房产的前

提下公司将对惠州易尚进行相关资产剥离与调整，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22,000万元，具体条件以双方

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尚未达成正式协议，后续公司将

根据交易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恒晟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吉祥社区彩云路8号保成泰产业无E栋202；

法定代表人：黄燕贤；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0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X6RU36

主营业务：科技园项目的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新兴产业的项目投资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技术转移与科技成果转化（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物业管理；创业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股权结构：黄燕贤、曹少莲；

深圳市恒晟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关系。

经查询，交易对方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情况

企业名称：惠州市易尚洲际展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住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沥林镇英光村英光一路8号；

法定代表人：孙文涛；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564589762Q；

主营业务：承办展览展示，品牌策划、设计、推广服务，企业形象设计及综合服务，展览展示道具、商

场展示道具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等；

股权结构：易尚展示持股100%。

2、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1 资产总额 427,317,642.64 514,489,093.51

2 负债总额 411,597,660.80 496,368,147.04

3 所有者权益 15,719,981.84 18,120,946.47

4 营业收入 78,596,991.01 139,634,004.44

5 营业利润 -2,439,560.68 -2,202,961.85

6 净利润 -2,400,964.63 -1,742,759.27

3、涉及交易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清晰；目前，惠州易尚所持有的位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沥林镇英光村英光一路8

号房产处于抵押状态，抵押权利人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标的所持部分房产处于出租状态；除上述

抵押和对外出租外，交易标的不涉及冻结等权利受限制情况；交易标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不存

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委托标的公司理财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交易标的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参考交易标的财务状况，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22,000万元。

五、交易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恒晟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1、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应当向甲方就本次交易支付的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22,000万元（大写：人

民币贰亿贰仟万元整），本次交易产生的税费由双方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2、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当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的意向金人民币500万元（大写：人民币伍

佰万元整），乙方向甲方支付的意向金可以用于抵扣本次交易的总价款。

3、甲乙双方在签署本次交易的正式协议之日的下一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的首期款人

民币4,500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整），乙方已经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的意向金用于抵扣首

期款。

4、甲乙双方按照正式协议的约定办理目标公司持有的不动产权的抵押登记解除手续，乙方支付的

用于清偿抵押权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之抵押贷款的金额为本次交易的第二期款项。

5、在甲乙双方办理完毕不动产权抵押登记解除手续即乙方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当日，乙方将本

次交易的总价款减去首期款及第二期款项后的剩余价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6、甲乙双方同意，自正式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有权继续租赁部分物业作为自用，细节甲乙双方另

行签订相应的租赁合同为准。

7、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的租金收取事项及具体内容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署的正式协

议约定。

8、本次交易的未尽事项，由甲乙双方在正式协议中进行约定。

六、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涉及交易标的房产抵押事项，公司将与抵押权人、交易对方共同协商，在征得抵押权人

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交易。

2、本次交易涉及交易标的房产对外出租情况，公司将与交易对方、承租方协商处理。

3、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高层人员变动，涉及现有部分生产设备、员工安置、返租部分房产用于公司

生产经营等事项，公司将与交易对方协商处理。

4、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5、本次交易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后续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本协议为框架性约定，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相关内容存在不确定性和

变动的可能性，对公司本期损益影响尚不确定。本次交易尚需签署正式协议，后续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履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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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962,081.84 9,767,218.12 32.71%

营业利润 2,407,954.22 2,631,999.32 -8.51%

利润总额 2,410,943.32 2,612,371.15 -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5,286.48 1,603,317.58 -23.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46 1.99 -26.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0% 21.38% 减少6.9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3,724,521.06 61,768,808.83 1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137,036.56 9,484,548.43 6.88%

股本 792,324.26 791,620.81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0.45 9.81 6.52%

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时，剔除了其

他权益工具永续债的影响，亦相应考虑了股权激励行权和库存股的影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12,962,081.84万元，同比增加32.71%；利润总额2,410,943.32万元，

同比减少7.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5,286.48万元，同比减少23.58%。 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项目竣工交付并结转收入规模相应增长。 但受房地产业务结转产品类型

不同的影响，房地产业务结转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公司按照市场参考价格对截至2020年12月31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根据减

值测试结果，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及重大风险类别应收款项信用损失准备等减值准备31.01亿元，同比增

加9.7亿元；减少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84亿元，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的影响同比增加7.50亿元。

3、上年同期公司转让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较本报告期多31.17亿元，形成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较本报告期多25.1亿元。

三、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20年度财务数

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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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计政策的相

关规定，公司对截至2020年12月31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本着谨慎原则，对可能发

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主要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科目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计提原因

信用损失准备 52,848

按信用风险特征对重大风险类别应收款项计提信用损失

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252,951

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当其可变现净值

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4,016 对存在减值迹象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估计其可收回

金额。 当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按其差额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02

合计 310,117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1、 信用损失准备

公司按信用风险特征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对应收款项进行分组，这些信用风险通常反映债务人按照

该等资产的合同条款偿还所有到期金额的能力，并且与被检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测算相关。 各类别

确定依据及信用损失准备计提方法如下：

类别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低风险类别

本类别按债务单位的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主要包括应收公司关联方、政府部门

及合作方、备用金、押金等类别的款项，此类款项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极小。

正常风险类别

本类别为除低风险类别及重大风险类别之外的部分，公司结合历史经验、债务

人到期还款能力以及未来现金流量情况等，按账龄分析法对本类别的应收款项

计提信用损失准备。

重大风险类别 单笔计提信用损失准备金额计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应收账款。

按类别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计提方法

低风险类别 按该等类别余额的零至千分之一计提

正常风险类别 账龄分析法

重大风险类别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按照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信用

损失准备

报告期末，公司按照计提应收款项信用损失准备的会计政策，对应收款项中的投资性垫款进行了

单独减值测试， 按照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重大风险类别信用损失准备52,

848万元。

2、 存货跌价准备

报告期内，部分房地产项目销售价格未达预期。 报告期末，公司根据市场参考价格，按照存货的预

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预计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可变现净值。 当其可

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52,951万元。

3、 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报告期末，公司根据租赁市场预期租金收入、出租率以及固定资产的预期运营年限、经营及处置收

益等情况，估计存在减值迹象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按其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共计提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4,016万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302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共计310,117万元，减少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8,

404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